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附民移簡字第35號

原      告  陳貴卿  

被      告  蔡明虹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刑事附帶民事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以

112年度簡上附民字第95號裁定移送而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

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

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被告可預見若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

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不法詐騙份子用以詐欺他人將款項匯

入後，再加以提領之用，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

且縱令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

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0月初某日，在友人「何聰

壁」（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住處，將其申設之中國信託帳

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下稱中信帳戶）、將來商業

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將來帳戶）之存

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且約定代價為

新臺幣（下同）8萬元，並配合前往台中某處居住18天不得

外出，嗣因詐欺集團成員藉故拖欠而未取得報酬。而該詐欺

集團取得中信帳戶、將來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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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

絡，由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0月18日14時4分許，以

某不詳之LINE群組，向原告佯稱，投資股票可以獲利云云，

致原告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1年10月24日9時41分許轉帳匯

款40萬元至將來帳戶內，旋遭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提領一

空。被告以此方式幫助上開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取財，並隱匿

該犯罪所得之流向。嗣經警循線查悉上情，為此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損害賠償，並聲明：㈠被告應賠償原告40萬元。㈡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因包括上揭侵權行為事實在內之犯罪事實，經本院刑事

庭於113年5月2日以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4號刑事判決，以被

告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判處罪刑

（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該案下稱系爭刑事案件），此有系爭

刑事判決在卷可稽，及經本院調閱系爭刑事案件卷宗可憑，

並有交易明細附於系爭刑事案件卷宗可稽（偵字第6670號卷

第3至6頁）。參以被告於系爭刑事案件偵查中陳稱：「我的

朋友何聰壁介紹我去賣帳戶賺8萬元，我想拿到錢後去開

刀，我在111年10月初某日，在何聰壁家，當面將我上開帳

戶的存摺、提款卡、密碼、自然人憑證及印章，交給何聰壁

的朋友，接著何聰壁的朋友帶我去中國信託設定網路銀行，

但銀行人員不讓我設定，後來何聰壁的朋友叫我回家拿衣

服，然後帶我去台中，我在台中住了18天，過程中我沒有被

看管，我是自由的，他們有提供三餐，後來我的帳戶被列為

警示帳戶，他們就跟我說我可以回家了，報酬要等基隆的車

手來接我，才會給我錢，但基隆的車手說老闆的錢還沒下

來，下來才會給我，但後來一直都沒給我錢」（系爭刑事案

件112年度偵字第4079號卷第208頁），及被告於系爭刑事案

件一審坦承犯行（系爭刑事案件112年度金訴字第336號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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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頁），可知被告確有約定以8萬元之代價，將金融帳戶交

付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配合於台中某處停留長達18日，至

金融帳戶被列警示帳戶為止。被告雖於系爭刑事案件二審否

認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惟衡之金融帳戶事關存戶個人財

產權益之保障，具有高度之專屬性、私密性，除非本人或與

本人具密切之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任意交予他人使用，

一般人亦均知妥為保管金融卡及密碼，此為一般人日常生活

經驗均可體認之事。且新聞媒體及金融機構，對於犯罪集團

收購、借用帳戶以遂行財產犯罪，逃避查緝一事，均多所宣

導，政府亦利用各種媒體管道勸阻民眾勿任意出售、借用或

任意提供帳戶，此已屬眾所周知之事。而以被告之年齡及社

會歷練（61年生，曾從事服務業，見系爭刑事案件112年度

金簡上字第44號卷第307頁），被告就本案帳戶提供他人，

可能遭供作財產犯罪之用應有所認識及預見。被告卻仍約定

對價而將金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並於金融帳戶被列為警示

帳戶前，配合在台中某處居住，堪認被告主觀上自有容任他

人任意使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而不違反其本

意，具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事上

應為共同侵權行為人。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有上揭詐欺行

為，堪信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查被告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行為，均為原告損害之共同原

因，自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原告得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並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

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

法第273條第1項定有明文，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40萬

元，為有理由。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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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張逸群

　　　　　　　　　　　　　　　　　法　官  高偉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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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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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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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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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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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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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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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附民移簡字第35號
原      告  陳貴卿  
被      告  蔡明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刑事附帶民事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簡上附民字第95號裁定移送而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被告可預見若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不法詐騙份子用以詐欺他人將款項匯入後，再加以提領之用，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且縱令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0月初某日，在友人「何聰壁」（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住處，將其申設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下稱中信帳戶）、將來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將來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且約定代價為新臺幣（下同）8萬元，並配合前往台中某處居住18天不得外出，嗣因詐欺集團成員藉故拖欠而未取得報酬。而該詐欺集團取得中信帳戶、將來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後，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由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0月18日14時4分許，以某不詳之LINE群組，向原告佯稱，投資股票可以獲利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1年10月24日9時41分許轉帳匯款40萬元至將來帳戶內，旋遭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提領一空。被告以此方式幫助上開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取財，並隱匿該犯罪所得之流向。嗣經警循線查悉上情，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並聲明：㈠被告應賠償原告40萬元。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因包括上揭侵權行為事實在內之犯罪事實，經本院刑事庭於113年5月2日以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4號刑事判決，以被告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判處罪刑（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該案下稱系爭刑事案件），此有系爭刑事判決在卷可稽，及經本院調閱系爭刑事案件卷宗可憑，並有交易明細附於系爭刑事案件卷宗可稽（偵字第6670號卷第3至6頁）。參以被告於系爭刑事案件偵查中陳稱：「我的朋友何聰壁介紹我去賣帳戶賺8萬元，我想拿到錢後去開刀，我在111年10月初某日，在何聰壁家，當面將我上開帳戶的存摺、提款卡、密碼、自然人憑證及印章，交給何聰壁的朋友，接著何聰壁的朋友帶我去中國信託設定網路銀行，但銀行人員不讓我設定，後來何聰壁的朋友叫我回家拿衣服，然後帶我去台中，我在台中住了18天，過程中我沒有被看管，我是自由的，他們有提供三餐，後來我的帳戶被列為警示帳戶，他們就跟我說我可以回家了，報酬要等基隆的車手來接我，才會給我錢，但基隆的車手說老闆的錢還沒下來，下來才會給我，但後來一直都沒給我錢」（系爭刑事案件112年度偵字第4079號卷第208頁），及被告於系爭刑事案件一審坦承犯行（系爭刑事案件112年度金訴字第336號卷第75頁），可知被告確有約定以8萬元之代價，將金融帳戶交付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配合於台中某處停留長達18日，至金融帳戶被列警示帳戶為止。被告雖於系爭刑事案件二審否認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惟衡之金融帳戶事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高度之專屬性、私密性，除非本人或與本人具密切之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任意交予他人使用，一般人亦均知妥為保管金融卡及密碼，此為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均可體認之事。且新聞媒體及金融機構，對於犯罪集團收購、借用帳戶以遂行財產犯罪，逃避查緝一事，均多所宣導，政府亦利用各種媒體管道勸阻民眾勿任意出售、借用或任意提供帳戶，此已屬眾所周知之事。而以被告之年齡及社會歷練（61年生，曾從事服務業，見系爭刑事案件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4號卷第307頁），被告就本案帳戶提供他人，可能遭供作財產犯罪之用應有所認識及預見。被告卻仍約定對價而將金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並於金融帳戶被列為警示帳戶前，配合在台中某處居住，堪認被告主觀上自有容任他人任意使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而不違反其本意，具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事上應為共同侵權行為人。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有上揭詐欺行為，堪信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行為，均為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自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原告得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並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273條第1項定有明文，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40萬元，為有理由。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張逸群
　　　　　　　　　　　　　　　　　法　官  高偉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靜敏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附民移簡字第35號
原      告  陳貴卿  
被      告  蔡明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刑事附帶民事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以
112年度簡上附民字第95號裁定移送而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
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
    、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被告可預見若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
    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不法詐騙份子用以詐欺他人將款項匯
    入後，再加以提領之用，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
    且縱令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
    錢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0月初某日，在友人「何聰壁
    」（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住處，將其申設之中國信託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000，下稱中信帳戶）、將來商業銀
    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將來帳戶）之存摺
    、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且約定代價為新
    臺幣（下同）8萬元，並配合前往台中某處居住18天不得外
    出，嗣因詐欺集團成員藉故拖欠而未取得報酬。而該詐欺集
    團取得中信帳戶、將來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後，共同
    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由
    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0月18日14時4分許，以某不詳
    之LINE群組，向原告佯稱，投資股票可以獲利云云，致原告
    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1年10月24日9時41分許轉帳匯款40萬
    元至將來帳戶內，旋遭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提領一空。被告以
    此方式幫助上開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取財，並隱匿該犯罪所得
    之流向。嗣經警循線查悉上情，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損
    害賠償，並聲明：㈠被告應賠償原告40萬元。㈡訴訟費用由被
    告負擔。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因包括上揭侵權行為事實在內之犯罪事實，經本院刑事
    庭於113年5月2日以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4號刑事判決，以被
    告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判處罪刑（
    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該案下稱系爭刑事案件），此有系爭刑
    事判決在卷可稽，及經本院調閱系爭刑事案件卷宗可憑，並
    有交易明細附於系爭刑事案件卷宗可稽（偵字第6670號卷第
    3至6頁）。參以被告於系爭刑事案件偵查中陳稱：「我的朋
    友何聰壁介紹我去賣帳戶賺8萬元，我想拿到錢後去開刀，
    我在111年10月初某日，在何聰壁家，當面將我上開帳戶的
    存摺、提款卡、密碼、自然人憑證及印章，交給何聰壁的朋
    友，接著何聰壁的朋友帶我去中國信託設定網路銀行，但銀
    行人員不讓我設定，後來何聰壁的朋友叫我回家拿衣服，然
    後帶我去台中，我在台中住了18天，過程中我沒有被看管，
    我是自由的，他們有提供三餐，後來我的帳戶被列為警示帳
    戶，他們就跟我說我可以回家了，報酬要等基隆的車手來接
    我，才會給我錢，但基隆的車手說老闆的錢還沒下來，下來
    才會給我，但後來一直都沒給我錢」（系爭刑事案件112年
    度偵字第4079號卷第208頁），及被告於系爭刑事案件一審
    坦承犯行（系爭刑事案件112年度金訴字第336號卷第75頁）
    ，可知被告確有約定以8萬元之代價，將金融帳戶交付詐騙
    集團成員使用，並配合於台中某處停留長達18日，至金融帳
    戶被列警示帳戶為止。被告雖於系爭刑事案件二審否認幫助
    詐欺及幫助洗錢罪，惟衡之金融帳戶事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
    之保障，具有高度之專屬性、私密性，除非本人或與本人具
    密切之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任意交予他人使用，一般人
    亦均知妥為保管金融卡及密碼，此為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均
    可體認之事。且新聞媒體及金融機構，對於犯罪集團收購、
    借用帳戶以遂行財產犯罪，逃避查緝一事，均多所宣導，政
    府亦利用各種媒體管道勸阻民眾勿任意出售、借用或任意提
    供帳戶，此已屬眾所周知之事。而以被告之年齡及社會歷練
    （61年生，曾從事服務業，見系爭刑事案件112年度金簡上
    字第44號卷第307頁），被告就本案帳戶提供他人，可能遭
    供作財產犯罪之用應有所認識及預見。被告卻仍約定對價而
    將金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並於金融帳戶被列為警示帳戶前
    ，配合在台中某處居住，堪認被告主觀上自有容任他人任意
    使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而不違反其本意，具
    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事上應為共
    同侵權行為人。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有上揭詐欺行為，堪信
    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查被告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行為，均為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
    自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原告得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
    告賠償。並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
    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
    273條第1項定有明文，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40萬元，為
    有理由。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張逸群
　　　　　　　　　　　　　　　　　法　官  高偉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靜敏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附民移簡字第35號
原      告  陳貴卿  
被      告  蔡明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刑事附帶民事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簡上附民字第95號裁定移送而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被告可預見若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不法詐騙份子用以詐欺他人將款項匯入後，再加以提領之用，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且縱令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0月初某日，在友人「何聰壁」（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住處，將其申設之中國信託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下稱中信帳戶）、將來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將來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且約定代價為新臺幣（下同）8萬元，並配合前往台中某處居住18天不得外出，嗣因詐欺集團成員藉故拖欠而未取得報酬。而該詐欺集團取得中信帳戶、將來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後，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由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0月18日14時4分許，以某不詳之LINE群組，向原告佯稱，投資股票可以獲利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1年10月24日9時41分許轉帳匯款40萬元至將來帳戶內，旋遭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提領一空。被告以此方式幫助上開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取財，並隱匿該犯罪所得之流向。嗣經警循線查悉上情，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並聲明：㈠被告應賠償原告40萬元。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因包括上揭侵權行為事實在內之犯罪事實，經本院刑事庭於113年5月2日以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4號刑事判決，以被告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判處罪刑（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該案下稱系爭刑事案件），此有系爭刑事判決在卷可稽，及經本院調閱系爭刑事案件卷宗可憑，並有交易明細附於系爭刑事案件卷宗可稽（偵字第6670號卷第3至6頁）。參以被告於系爭刑事案件偵查中陳稱：「我的朋友何聰壁介紹我去賣帳戶賺8萬元，我想拿到錢後去開刀，我在111年10月初某日，在何聰壁家，當面將我上開帳戶的存摺、提款卡、密碼、自然人憑證及印章，交給何聰壁的朋友，接著何聰壁的朋友帶我去中國信託設定網路銀行，但銀行人員不讓我設定，後來何聰壁的朋友叫我回家拿衣服，然後帶我去台中，我在台中住了18天，過程中我沒有被看管，我是自由的，他們有提供三餐，後來我的帳戶被列為警示帳戶，他們就跟我說我可以回家了，報酬要等基隆的車手來接我，才會給我錢，但基隆的車手說老闆的錢還沒下來，下來才會給我，但後來一直都沒給我錢」（系爭刑事案件112年度偵字第4079號卷第208頁），及被告於系爭刑事案件一審坦承犯行（系爭刑事案件112年度金訴字第336號卷第75頁），可知被告確有約定以8萬元之代價，將金融帳戶交付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配合於台中某處停留長達18日，至金融帳戶被列警示帳戶為止。被告雖於系爭刑事案件二審否認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惟衡之金融帳戶事關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高度之專屬性、私密性，除非本人或與本人具密切之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任意交予他人使用，一般人亦均知妥為保管金融卡及密碼，此為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均可體認之事。且新聞媒體及金融機構，對於犯罪集團收購、借用帳戶以遂行財產犯罪，逃避查緝一事，均多所宣導，政府亦利用各種媒體管道勸阻民眾勿任意出售、借用或任意提供帳戶，此已屬眾所周知之事。而以被告之年齡及社會歷練（61年生，曾從事服務業，見系爭刑事案件112年度金簡上字第44號卷第307頁），被告就本案帳戶提供他人，可能遭供作財產犯罪之用應有所認識及預見。被告卻仍約定對價而將金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並於金融帳戶被列為警示帳戶前，配合在台中某處居住，堪認被告主觀上自有容任他人任意使用該帳戶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而不違反其本意，具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事上應為共同侵權行為人。綜上，原告主張被告有上揭詐欺行為，堪信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行為，均為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自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原告得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並按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273條第1項定有明文，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40萬元，為有理由。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周裕暐
　　　　　　　　　　　　　　　　　法　官  張逸群
　　　　　　　　　　　　　　　　　法　官  高偉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靜敏　　　　　　　　　　　　　



